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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环境保护政策不仅可以降低碳排放，还可以重塑一国的产业分工与投入

产出关系，是优化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为了量化环境保护政策对于产业结构和碳排放

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能源使用、碳排放以及内生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

了碳价（能源税）以及排放强度上限的变动对生产网络的重塑以及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

提升碳价和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均会导致高能源使用和高排放部门在投入产出关系中的重要

性下降，实现产业结构的清洁化；在政策强度相似的情况下，提升碳价对产业结构和投入产

出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能带来更强的减排效果。具体而言，当各部门碳价均上升 10%时，

通过价格效应降低碳排放为 9.09%，通过生产网络重构降低碳排放为 4.39%，共 13.48%；当

各部门碳排放强度均收紧 10%时，通过排放强度效应降低碳排放为 9.90%，通过价格效应降

低碳排放为 0.11%，通过生产网络效应降低碳排放为 0.27%，共 10.28%。通过考虑部分部门

提高碳价或者收紧排放上限，以及引入其他冲击和资源错配，证明了本文的结果较为稳健。

本文的研究不仅评估了环保政策的排放效果，还分析了其对于一国投入产出关系的重塑效

果，为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决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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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

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作为“增长引擎”，绿色产业不仅应实现

自身的增长，还应通过生产网络影响整个宏观经济和产业结构。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一国

的产业结构或产业分工取决于技术水平、资源禀赋以及产业政策等，但是从生产实践上看，

环境保护政策也是影响生产网络的重要因素。以发展中国家大量出现的“污染避难所”现象

为例，高污染企业会从环保政策严厉的国家或者地区迁移到环保政策较为宽松的国家或者地

区，还会进一步引起上下游产业的变化，从而该变国家的生产结构。因此，环保政策对于产

业结构存在巨大的外溢影响。本文希望讨论环境保护政策是如何影响生产网络，并进而影响

产业结构和碳排放的，以此评估环境保护的政策效果。 

与外生的生产网络不同，内生生产网络不仅可以将各种冲击或政策影响分解到各个部分，

还可以深入讨论生产网络的形成以及决定因素。Acemoglu & Azar(2020)指出由于利润最大化

的动机，各参与主体会调整投入产出关系，进而产生内生的生产网络。对于影响生产网络的

原因，Kopytov et al.(2021)将不确定性看作影响内生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Baqaee & 

Farhi(2020)以及 Caliendo et al.(2022)都将摩擦与资源错配视为形成内生生产网络的最重要的

原因。对于绿色生产部门来说，对其降税或者补贴都会引发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

所以必须使用内生性的生产网络方法来进行研究。因此，评估环保政策的效果不仅需要考虑

部门间通过生产网络的相互影响，还需要考虑该政策对于生产网络形成的影响，即内生性的

生产网络。 

相比于影响生产网络的其他因素，环境保护政策确定性较强，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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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值得重点研究。环境保护具有目标明确、可塑性强、路径较为固定等特点。与技术进步相

比，环境保护政策具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在 2020 年 9 月，我国正式提出 2030 年“碳达峰”

和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虽然我国在科技进步方面也制定了具体的战略规划，但是由

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不确定性，很难预先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与资源禀赋相比，环境保

护可塑性较大。Acemoglu et.al（2016）认为，面向清洁生产与面向污染生产的发展趋势同时

存在，足够大的碳税和清洁能源研发补贴将使得国家走上清洁生产的发展道路。而资源禀赋

在正常情况下难以改变，例如一国的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在短期内几乎都无法改变。另外与

其他政策相比，环境保护政策在中长期内可能是最为稳定的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以

跟随经济周期调整，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也可以根据经济形势与发展需要进行变动，而环境

保护政策的政策路径是完全确定的。 

既有研究关于环境保护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技术路线：一是以环境

DSGE（E-DSGE）模型为主要研究方法，这类研究大多讨论经济在稳态周边波动的情况下的

最优环境相关政策，但是这种方式很难描述我国碳减排对应的经济转型过程，同时也无法将

冲击或者环境保护的效果分解到各个部门，因为它忽略了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没

有考虑生产网络；二是以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分析环保政策的影响，但这些模型普

遍基于外生给定的生产网络，并未考虑环境政策变动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内生变动。当生产网

络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进行重构时，既有的社会核算矩阵（SAM）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

不考虑这种变化将会得到有偏的评估结果。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就描述过这

种现象，因此内生的生产网络应该成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范式。 

因此本文将部门间内生生产网络引入带有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经济模型中，讨论碳价

（能源价格）变动以及排放强度控制对部门间生产网络以及经济总排放量的影响。在模型中，

部门间交易摩擦以及相对生产成本决定了内生投入产出网络的形式，而政策的变动通过影响

部门生产成本改变部门间关系和经济产业结构。通过将模型中的内生生产网络与投入产出表

相对应，本文实现了对模型对应的高维静态经济系统的求解。从环保政策具体实现方式上看，

实现对碳排放量的控制目前主要有价格调控和强度调控等方面。在市场化价格调控方面，我

国于 2017 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同时世界

各国也使用征收碳税或能源税等方式对能源的使用予以调控。在强度调控方面，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提出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2023 年 7 月 11 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又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进

一步推进对碳排放总量以及强度的控制。所以本文的模型中将这两种环境保护手段都进行了

研究和政策模拟。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提高碳价和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均可以导致高排放（高能源投入）

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引导经济结构向低排放行业转移。在定量分析部分，通

过将模型与 2015 年的 42 部门投入产出表相对应，本文研究了在我国碳价提升 10%和排放

强度上限收紧 10%的政策效果。模拟发现碳价提升对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与产业结构有较

大影响，而排放上限收紧虽然也会降低高排放部门在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但程度相对较小。

总体提升碳价 10%会导致高排放部门在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其他行业使用该部门中间品

比例的平均值）下降 2.3%，而总体提升排放强度上限 10%只会导致高排放部门在生产网络

中的重要性下降 0.16%。在同样的政策强度（即都收紧 10%）的情况下，提高碳价的减排效

果更加明显：总体碳价上升 10%会导致整体碳排放下降 13.48%，其中 9.09%是由于碳价上

升带来的减排，另外 4.39%来自碳价变动带来的生产网络重构；整体排放强度上限收紧 10%

会导致整体碳排放下降 10.28%，其中碳排放强度上限收紧的减排效果为 9.90%，排放强度

上限变动导致生产成本变动的减排为 0.11%，产业结构重构带来的减排为 0.27%。对于每种

政策，本文分别分析了对所有行业施加约束以及只对高排放行业施加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



只对高排放行业施加环境政策约束更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转型，但减排效果相对有

限。在基准模型之外，本文考虑了两方面的扩展：一方面，本文将部门内企业异质性和部门

内错配引入基准模型，讨论了排放强度上限收紧对部门内资源错配的影响。模拟发现排放强

度收紧 10%会导致不同部门的 TFP 下降 0.05%-0.45%，其中高排放部门的 TFP 下降更大，

从而放大了强度上限收紧的减排效果。另一方面，本文引入政策冲击外的外生生产率冲击，

讨论环境政策与外生生产率冲击的相互作用。本文发现排放强度上限的存在可以作为“缓冲

器”，降低技术冲击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和排放量增加。在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高排放

行业的 TFP 提升 5%会导致 24.37%的碳排放提升；而存在排放强度上限限制的情况下，高

排放部门的 TFP 提升 5%只会带来 16.36%的碳排放提升。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理论上，本文创新性地将内生生产网络引入包含碳排放的宏观模

型中，求解了环境政策发生变化时经济内生投入产出关系和产业结构的变动，为分析环境政

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定量上，本文基于 2015 年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政策模

拟，定量分析了各类环境政策对经济结构和碳排放的影响以及环境政策与外生冲击之间的相

互作用，为全面评估不同环境政策提供了定量框架以及相关结论。在具体结论上，基于本文

的理论模型和政策模拟，可以将单个政策的减排效果区分为政策本身的效应、部门价格变动

的效应以及生产网络重构的效应，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讨论了分析环境政策效果时内生生

产网络和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意义，为讨论环保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视角补充。总体来说，

相比于收紧减排强度，提高碳价产生的网络效应更加明显，这些结论可能为制定相关的环境

保护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后续的结构安排大致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理论模型以及理

论结果，第四部分展示参数校准与政策模拟，第五部分讨论模型扩展，第六部分进行总结。 

二、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讨论包含内生生产网络的情况下碳排放强度上限等政策对于经济投入产出结

构以及总排放量的影响，与两方面文献相关：绿色经济以及生产网络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随着污染和全球变暖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大量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如何在传统的经济模型

中考虑环境污染与排放因素，并以此讨论最优的环境监管政策。将能源、排放和污染引入传

统模型的生产中主要有两类方法：第一类是将排放作为某种生产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中，对应

现实中对化石能源等的使用；另一种方法是将排放作为非期望的产出，与期望产出（如 GDP）

一起引入生产过程，即生产结构不变，而排放是总产出的函数，排放造成的污染可能影响全

要素生产率。这两种方法普遍将产业结构外生给定，难以分析政策带来的内生结构变动。 

一些研究直接将资源或环境作为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污染对应着对某种能源要素或者环

境要素的消耗。Mohtadi（1996）、陈诗一（2009）将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并认为资本的

积累会消耗环境（污染）。姜国刚（2012）认为碳减排需要付出社会成本，并以此将碳减排

纳入了资本积累方程。近年来，更多研究着眼于分析能源作为某种投入品的情况下的最优政

策应对，讨论了能源税等财政政策（Golosov et al.，2014；Barrage，2020）以及针对污染的

货币政策（Economides & Xepapadeas，2018；Diluiso et al.，2021）如何影响经济运行，Fischer 

& Springborn（2011）以及 Dissou & Karnizova（2016）讨论了不同环境政策的效果以及协同

关系。Copeland and Taylor（1994）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污染排放作为产出的副产品等价

于经济中的另一种生产要素，从而将污染引入了生产函数当中。基于此结论，Tombe &  

Winter（2015）将污染引入生产函数，研究了排放强度上限对于经济中资源错配的影响。一

些文章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分析碳减排政策等对经济的影响（Goto，1995；

Floros et al.，2005；Guo et al.，2014；贺菊煌等，2002；刘宇等，2015；张晓娣和刘学悦，

2015）。在这些文章中，能源作为某种投入品加入生产函数，而碳减排政策如碳税体现为对



能源要素的价格的扭曲。 

另外一些研究将排放和污染作为非期望的产出（undesirable output），和期望产出

（desirable output）一起被生产出来，从而引入生产和污染的权衡取舍。Chung et al.（1997）、

Färe et al.（2007）和涂正革（2008）等认为生产同时会产出物质产出和污染，而减少污染面

临社会成本，进而可以通过产出距离函数的方法分析最优的产出-污染组合。近年来有更多

研究将污染引入传统的 DSGE 模型，构建环境 DSGE（E-DSGE）模型，讨论各类环境相关

的财政、货币、金融等政策对经济的影响。Heutel（2012）为这类模型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

即生产带来排放，排放提高污染，污染影响生产率。此后，大量文章讨论了常规财政货币政

策（Annicchiarico & Di Dio，2015，2017；Chan，2020；Rishanty et al.，2021）、非常规政

策（Dafermos et al.，2018；Ferrari & Landi，2023）以及绿色金融和信贷（Punzi，2018；王

遥等，2019）如何影响产出、污染等。周基航等（2023）在绿色部门引入资产泡沫，发现泡

沫的存在有助于绿色部门扩张，可能提高经济增速。这类模型的好处在于可以方便地将排放

因素嵌入传统的 DSGE 模型框架，从而研究环境相关的政策影响，但其缺陷在于，DSGE 模

型的研究基于稳态周边的泰勒展开，无法讨论经济结构的转型变动。如果希望研究环境政策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则需要讨论部门之间内生的投入产出关系。 

本文与生产网络的研究密切相关。由于经济中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对单个

部门的政策会通过生产网络影响到经济中所有其他部门的生产以及排放。近些年来，有更多

学者将生产网络结构引入传统模型中，讨论存在生产网络的情况下经济的动态以及政策的影

响。Long & Plosser（1983）构建了 N 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为分析投入产出与宏观经济的

关系提供了一般框架。基于此框架，国内外学者讨论了内外部冲击沿生产网络的传导

（Horvath，1998，2000；Acemoglu et al.，2012；Baqaee，2018；Baqaee & Farhi，2018，2019），

带有生产网络的模型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效应（Dong & Wen，2019；倪红福，2021，2022；

Devereux et al.，2023）等问题。近年来，一些研究关注生产网络的内生形成，即投入产出关

系可能由利润最大化或波动最小化内生产生（Acemoglu & Azar，2020；Kopytov et al.，2021；

Caliendo et al.，2022），并分析部门间摩擦对投入产出结构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讨论带有污染和能源使用的生产网络研究相对较少，一些学者扩展传统的投入产出表，

构建了包含能源与污染的投入产出模型，并利用静态的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不同政策的减排

效果（Bullard & Herendeen，1975；廖明球，2011；严春晓等，2018），这些研究大多基于

静态的投入产出模型，并未考虑到政策变动导致的生产网络结构变动。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现有的对绿色经济的研究往往忽视了生产结构的变动和部门

之间的联系，最新的 E-DSGE 模型也大多只考虑绿色和非绿色两个部门，并且部门之间并不

存在投入产出关系；而现有包含生产网络的研究大多未纳入环境因素和环境政策，有关带有

环境的投入产出研究也大多基于外生静态的投入产出表，并未考虑监管政策下投入产出关系

的内生变动。本文通过将能源使用和排放引入包含内生生产网络的模型当中，讨论碳价变动

（能源税）和排放强度限制等政策对部门间生产网络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碳价和排放

强度限制如何影响产业结构、部门产出以及排放量。 

三、理论模型 

（一）含有能源使用和碳排放量的生产函数 

参考 Tombe & Winter（2015），给出包含碳排放的生产函数： 

𝑌 = 𝐴𝐿ఈఉ𝑀ఈ(ଵିఉ)𝐸ଵିఈ, 

其中𝐿为劳动要素，𝑀代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其他部门中间品，𝐸代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

可以将𝐸理解为对化石能源要素的使用，因为化石能源的使用与碳排放具有高度相关性。 

进一步地，本文讨论存在排放限制时生产函数的变化。考虑存在排放强度限制的情况，



即
ா


≤ 𝑠。当存在排放强度限制时，有

ா


= 𝑠，对应的资源分配满足： 

𝐸

𝐿ఉ𝑀ଵିఉ
= 𝑚𝑖𝑛 ൜(𝐴𝑠)

ଵ
ఈ ,

1 − 𝛼

𝛼

𝑐

𝑃ா
ൠ, 

其中𝑐 = ቀ
௪

ஒ
ቁ

ஒ
ቀ



ଵିஒ
ቁ

ଵିஒ
，𝑃为中间品组合𝑀的价格。显然，当部门生产率足够高时，排

放限制不会影响生产函数，而生产率较低时，排放强度限制是紧约束，此时的生产函数为： 

𝑌 = 𝐴
ଵ
𝑠

ଵି
 𝐿ஒ𝑀ଵିஒ, 

从而可以将排放上限理解为某种价格扭曲： 

𝐸

𝐿ஒ𝑀ଵିஒ
=

1 − α

α

𝑐

𝑃ா

1

τ
, 

其中τ = (𝐴𝑠)ିଵ/ ଵି



బ

ಶ
当且仅当𝐴 < ቀ

ଵି



బ

ಶቁ
 ଵ

௦
，即𝑠 < ቀ

ଵିఈ

ఈ

బ

ಶቁ
ఈ ଵ


。但要注意的是，这里

的扭曲与传统的能源税不同。如果经济只存在能源税τ，则生产的边际成本为： 

𝑐 =
𝑤𝐿 + 𝑃𝑀 + 𝑃ா𝐸

𝑌
=

1

𝐴
൬

𝑤

αβ
൰

ஒ

൬
𝑃

α(1 − β)
൰

(ଵିஒ)

ቆ
τ𝑃ா

1 − α
ቇ

ଵି

, 

即能源税是对能源价格𝑃ா的扭曲。而在存在排放上限时，经济的成本可以表示为： 

𝑐 =
𝑤𝐿 + 𝑃𝑀 + 𝑃ா𝐸

𝑌
= 𝐴ି

ଵ
𝑠

ିଵ
 ൬

𝑤

β
൰

ஒ

൬
P

1 − β
൰

ଵିஒ

+ 𝑠𝑃ா

=
1

𝐴
൬

𝑤

αβ
൰

ஒ

൬
𝑃

α(1 − β)
൰

(ଵିஒ)

ቆ
τ𝑃ா

1 − α
ቇ

ଵି

൬α +
1 − α

τ
൰, 

除了价格扭曲外，排放强度上限的存在还带来了一项产出上的扭曲𝛼 +
ଵିఈ

ఛ
< 1。这是因为排

放上限虽然像能源税一样改变了资源分配，但并不改变能源的实际价格。 

在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可以考察排放强度上限对边际成本的影响： 

𝜕𝑐

𝜕𝑠
=

𝛼 − 1

𝛼
𝐴ି

ଵ
ఈ𝑠ି

ଵ
ఈ ൬

𝑤

𝛽
൰

ఉ

൬
𝑃

1 − 𝛽
൰

ଵିఉ

+ 𝐴ି
ଵ
ఈ𝑠

ఈିଵ
ఈ ൬

𝑤

𝛽
൰

ఉ

൬
𝑃

1 − 𝛽
൰

ିఉ 𝜕𝑃

𝜕𝑠
+ 𝑃ா . 

不考虑排放上限对中间品价格的影响，有当𝑠 < ቀ
ଵିఈ

ఈ

బ

ಶቁ
ఈ ଵ


时

ப

ப௦
< 0，即排放上限的放松

会导致排放的上升和企业生产边际成本的下降，如图 1 所示。相对应地，边际成本下降会导

致其他部门更愿意使用本部门产品，本部门产量上升。 

 



图 1：生产边际成本随排放强度上限增加而递减 

注意在模型中，决定排放强度约束是否是紧约束的临界值𝑠∗ =
ଵ


ቀ

ଵି



బ

ಶቁ

是内生的。但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一个外生的临界值来代替这个内生的临界值。 

定理 1：假设
ப

ப௦
≤ 0，即放松排放强度上限不会使得价格上升。令𝑃∗为所有部门均不存

在排放强度上限约束时的部门价格，𝑐
∗ = ቀ

௪

ఉ
ቁ

ఉ
ቀ

∗

ଵିఉ
ቁ

ଵିఉ

，则 

𝑠∗ =
1

𝐴
൬

1 − α

α

𝑐
∗

𝑃ா
൰



. 

证明：只需证明，𝑠 > 𝑠∗时排放强度上限约束并非紧约束，𝑠 < 𝑠∗是排放上限约束是紧

约束。显然，当𝑠 = 𝑠∗时，排放上限约束恰为紧约束。那么，首先考虑𝑠 < 𝑠∗时的情况。此时

假设排放上限约束严格紧，从而𝑐 ≥ 𝑐
∗，即

ଵ


ቀ

ଵି



బ

ಶቁ


≥
ଵ


ቀ

ଵି



బ
∗

ಶቁ


，因此显然有𝑠 <

ଵ


ቀ

ଵି



బ

ಶቁ

，即排放强度上限约束确实为紧约束。之后考虑𝑠 > 𝑠∗的情况，假设此时排放上

限约束为松约束，此时有𝑐 = 𝑐
∗，即

ଵ


ቀ

ଵି



బ

ಶቁ


=
ଵ


ቀ

ଵି



బ
∗

ಶቁ


，因此显然有𝑠 >
ଵ


ቀ

ଵି



బ

ಶቁ

，

排放强度上限约束确实为松约束，证毕。 

（二）内生生产网络的推导与模型均衡 

在本部分，本文参考 Caliendo et al.（2022），将内生的投入产出关系引入模型。本部分

中只考虑封闭经济的情况，开放经济结果类似，见第四部分。 

假设经济中存在多个部门𝑗 ∈ {1,2, ⋯ , 𝐽}，部门𝑗的生产函数为： 

𝑄 = 𝐴𝐿


ೕஒೕ𝑀


ೕ൫ଵିஒೕ൯
𝐸



ଵିೕ , 

部门中间品𝑀是经济中所有部门产品的 CES 加总： 

𝑀 = ൭ 𝜄



𝑄


ఏ
ଵାఏ൱

ଵାఏ
ఏ

, 

其中𝑄是𝑗部门在生产中使用的𝑘部门产品的量，ι为加总权重。 

根据生产函数的 Cobb-Douglas 形式，容易得到部门生产的平均成本为： 

𝑐 =
1

𝐴
ቆ

𝑤

αβ
ቇ

ೕஒೕ

ቆ
𝑃

α൫1 − β൯
ቇ

ೕ൫ଵିஒೕ൯

ቆ
𝑃

ா

1 − α
ቇ

ଵିೕ

, 

其中𝑃为部门𝑗所面对的中间品总价格，可以证明，𝑃也是部门𝑗产品的价格指数（见附录 1）。

𝑃
ா为部门𝑗的“碳价”。如果部门𝑗要购买部门𝑘的产品作为中间品（部门间资源流动），则

存在冰山成本κ，即单位中间品的成本为κ𝑐。我们考虑封闭经济的情况，经济中总劳动

力恒定，并且假设劳动力在部门间自由流动，因此∑ 𝐿 = 1，并且不同部门间工资恒定。这

里我们认为工资为基准价格，并且将不同部门的工资标准化为 1，即𝑤 = 1。 

经济中代表性家庭无弹性地供给 1 单位劳动，获得工资、政府财政收入、部门利润以及

对能源的投入。他们消费所有部门的产品，并且最大化其效用𝑈(𝐶)，其中： 

𝐶 = ෑ 𝐶


ೕ



ୀଵ

,  χ



= 1. 



注意这里𝑈(𝐶)的形式并不重要，只需要满足𝑈′(𝐶) > 0。 

定义消耗系数： 

ω =
𝑋

∑ 𝑋

ୀଵ

, 

为部门𝑗生产中所消耗的𝑘部门中间品金额占总中间品成本的比重。用𝑃表示部门𝑗生产的产

品价格，对部门𝑗生产最优化可以得到： 

𝑚𝑎𝑥 𝑃 𝑄 − 𝑃
ா𝐸 − 𝑤𝐿 −  κ



ୀଵ

𝑐𝑄. 

对𝐿的一阶条件为： 

αβ𝑃𝑄 = 𝑤𝐿 . 

对𝑄的一阶条件为： 

α൫1 − β൯𝑃

𝑄

𝑀
ι𝑄



ି
ଵ

ଵା ൭ ι



𝑄



ଵା൱

ଵ


= κ𝑐 . 

将𝑄和𝑄的一阶条件作比可以得到： 

ι𝑄


ି
ଵ

ଵା

ι𝑄


ି
ଵ

ଵା

=
κ𝑐

κ𝑐
, 

从而有： 

ቆ
𝑋

𝑋
ቇ

ଵ
ଵାఏ

=
𝜄൫𝜅𝑐൯

ି
ఏ

ଵାఏ

𝜄൫𝜅𝑐൯
ି

ఏ
ଵାఏ

. 

因此得到直接消耗量的关系为： 

𝑋

𝑋
=

൫τ𝑐൯
ି

൫τ𝑐൯
ି

, 

其中τ = κ൫ι൯
ି(ଵା)/

，因此可以得到消耗系数为： 

ω =
൫τ𝑐൯

ି

∑ ൫τ𝑐൯
ି

ୀଵ

, 

带入𝑐的表达式得到： 

𝜔 =
𝜏

ିఏ𝐴
ఏ𝜓

ఏ𝑤ିఏఈೖఉೖ(𝑃
ா)ିఏ(ଵିఈೖ)𝑃

ିఏఈೖ(ଵିఉೖ)

𝑃
ିఏ

, 

其中 

𝜓 = ൫𝛼𝛽൯
ఈೕఉೕ

ቀ𝛼൫1 − 𝛽൯ቁ
ఈೕ൫ଵିఉೕ൯

൫1 − 𝛼൯
ଵିఈೕ

, 

𝑃 =  𝜏
ିఏψ

𝐴
ఏ𝑤ିஒ(𝑃

ா)ି(ଵି)𝑃
ି(ଵିஒ)



ୀଵ



ି
ଵ
ఏ

. 



为了方便分析，定义γ = αβ，φ = α൫1 − β൯，并假设α = α，β = β，则： 

𝜔 =
𝜏

ିఏ𝐴
ఏ(𝑃

ா)ି(ଵିஓି)𝑃
ି

ቀ𝑃/(𝑤ψ)ቁ
ି

. 

同时，在消费者端也可以定义消费比例： 

𝑏 =
𝑃𝐶

∑ 𝑃𝐶

ୀଵ

= 𝜒 , 

其中𝑃为经济中总价格指数，满足： 

𝑃 = ෑ ቆ
𝑃

χ
ቇ

ೕ
ூ

ୀଵ

. 

对于碳排放，政府可以设定碳价𝑃
ா，由市场决定总排放量𝐸ത = ∑ 𝐸 ；也可以设定总排放

量𝐸ത，由碳市场出清条件确定最终碳价。根据以上表达式，可以讨论在部门产品价格不变的

情况下碳价变动的影响。假设某一部门碳价变动，可以计算生产网络ω的变化 

定理 2：假设
பೖ

ப
ಶ ≥ 0，即碳价的上升不会导致部门产品价格下降。那么当

ଵ



ப

பೖ
ಶ /

ଵ

ೖ

பೖ

பೖ
ಶ <

1，即本部门碳价变动对本部门价格影响比对其他部门价格影响大时，
ப  ೕೖ

பೖ
ಶ < 0；同时，

在价格效应满足额外条件的情况下（具体形式见附录），其他部门碳价变动对生产网络的影

响满足
ப  னೕೖ

ப
ಶ > 0 ,即某部门的碳价上升会导致其他部门更少使用该部门的商品，而更多使

用其他部门的商品。 

定理 2 证明见附录 2（A）。 

下面考虑存在碳排放强度约束的情况，为了方便分析，假设所有部门的排放强度上限都

是紧约束，从而部门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𝑄 = 𝐴


ଵ
ೕ𝑠



ଵିೕ

ೕ 𝐿


ஒೕ𝑀


ଵିஒೕ , 

此时的部门生产成本为： 

𝑐 =
1

𝐴


ଵ/ೕ𝑠


൫ଵିೕ൯/ೕ
ቆ

𝑤

β
ቇ

ஒೕ

ቆ
𝑃

1 − β
ቇ

ଵିஒೕ

+ 𝑠𝑃
ா . 

按照和之前一样的过程，可以求得对应的生产网络为： 

𝜔 =
𝜏

ିఏ ቀ𝜇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𝑃
ିఏ

, 

其中 

𝜇 = 𝛽
ఉೖ(1 − 𝛽)ଵିఉೖ , 

𝑃 =  𝜏
ିఏ ቀμ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ଵ



ି
ଵ
ఏ

. 

类似地，为了方便分析，假设α = α，β = β。基于生产网络表达式，可以给出改变排

放强度限制对生产网络结构的影响，具体形式见附录 2（B）。 

定理 3：假设
ೖ

௦
≤ 0，在价格效应满足

ଵ



డ

డ௦ೖ
/

ଵ

ೖ

డೖ

డ௦ೖ
< 1的情况下，有

డ  ఠೕೖ

డ௦ೖ
≥ 0，即部



门碳排放强度限制的放松会导致其他部门对本部门产品的利用占比上升；在价格效应满足另

外的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具体形式见附录），有
డ  ఠೕೖ

డ௦
≤ 0，即部门碳排放强度限制的放松

会导致对另外的部门产品的利用占比下降。 

定理 3 证明见附录 2（B）。 

接下来讨论只有部分部门采取排放强度限制时的情况。为了方便分析，假设𝑗 ∈

{1,2, ⋯ , 𝐼}的行业存在排放强度限制𝑠，而𝑗 ∈ {𝐼 + 1, 𝐼 + 2, ⋯ , 𝐽}的行业不存在排放强度限制。

那么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表示为： 

𝑐 =

⎩
⎪
⎨

⎪
⎧ 1

𝐴


ଵ/ೕ𝑠


൫ଵିೕ൯/ೕ
ቆ

𝑤

β
ቇ

ஒೕ

ቆ
𝑃

1 − β
ቇ

ଵିஒೕ

+ 𝑠𝑃
ா , 𝑖𝑓  𝑗 ∈ {1,2, ⋯ , 𝐼}

1

𝐴
ቆ

𝑤

𝛼𝛽
ቇ

ఈೕఉೕ

ቆ
𝑃

𝛼൫1 − 𝛽൯
ቇ

ఈೕ൫ଵିఉೕ൯

ቆ
𝑃

ா

1 − 𝛼
ቇ

ଵିఈೕ

𝑖𝑓 𝑗 ∈ {𝐼 + 1, 𝐼 + 2, ⋯ , 𝐽}

. 

此时生产网络可以写作 

ω =
൫τ𝑐൯

ି

∑ ൫τ𝑐൯
ି

ୀଵ

. 

当α = α，β = β时，可以对上式进行化简。当𝑘 ∈ {1,2, ⋯ , 𝐼}时， 

𝜔 =
𝜏

ିఏ ቀμ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𝑃
ିఏ

, 

当𝑘 ∈ {𝐼 + 1, 𝐼 + 2, ⋯ , 𝐽}时， 

𝜔 =
𝜏

ିఏ𝜓
ఏ𝐴

ఏ𝑤ିఏఈఉ𝑃
ିఏఈ(ଵିఉ)

(𝑃
ா)ିఏ(ଵିఈ)

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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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𝜓 = ൫𝛼𝛽൯
ఈೕఉೕ

ቀ𝛼൫1 − 𝛽൯ቁ
ఈೕ൫ଵିఉೕ൯

൫1 − 𝛼൯
ଵିఈೕ

, 

𝜇 = 𝛽
ఉೖ(1 − 𝛽)ଵିఉೖ , 

𝑃 =  𝜏
ିఏ ቀμ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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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ଵିఉ)

+ 𝑠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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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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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ఏ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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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

ா)ିఏ(ଵିఈ)



ୀூାଵ



ି
ଵ
ఏ

. 

当存在生产网络时，排放强度约束的临界值𝑠
∗同样是内生的，和部门价格𝑃以及部门生

产成本𝑐相关。与单部门情况类似，可以用一个外生的临界值代替这个内生的临界值。 

定理 4：假设
ப

பೕ
≥ 0,即任意部门的生产边际成本提高都不会使得任意部门的价格下降。

令𝑃
∗为所有部门均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约束时的部门价格，𝑐

∗ = ቀ
௪

ఉ
ቁ

ఉ
ቀ

ೕ
∗

ଵିఉ
ቁ

ଵିఉ

，则 

𝑠
∗ =

1

𝐴
ቆ

1 − α

α

𝑐
∗

𝑃
ாቇ



. 



定理 4 证明逻辑与单部门情况的定理 1 完全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为了使模型完整，还需要引入商品市场出清条件： 

𝑄 = 𝐶 +  𝑄



ୀଵ

, 

以及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𝐿



= 1. 

注意在商品市场出清条件中，本文假设了部门中间品并不会应用于能源生产。 

（三）从生产网络到总产出 

下面讨论如何求解整个均衡，本文中工资𝑤作为价格基准，因此𝑤 = 1，计算得到的所

有价格均是关于工资的相对价格。 

给定工资𝑤的情况下，首先求解均衡价格和均衡分配，碳价𝑃
ா和排放强度上限𝑠由政府

指定，作为政策变量。为了判断排放强度上限是否为紧约束，首先求解无约束情况下的价格： 

𝑃 =  𝜏
ିఏψ

𝐴
ఏ𝑤ିஒ(𝑃

ா)ି(ଵି)𝑃
ି(ଵିஒ)



ୀଵ



ି
ଵ
ఏ

, 

并根据无约束情况下的价格计算排放强度上限临界值： 

𝑠
∗ =

1

𝐴
ቆ

1 − α

α

𝑐
∗

𝑃
ாቇ



, 

根据临界值，可以判断哪些部门的排放强度上限约束是紧约束。 

接下来求解价格和生产网络，由部门价格指数方程： 

𝑃 =  𝜏
ିఏ ቀμ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

ୀଵ

+  𝜏
ିఏ𝜓

ఏ𝐴
ఏ𝑤ିఏఈఉ𝑃

ିఏఈ(ଵିఉ)
(𝑃

ா)ିఏ(ଵିఈ)



ୀூାଵ



ି
ଵ
ఏ

, 

可以方便地求出部门价格指数𝑃，进而可以求得生产网络ω。为了求解均衡进一步需要求

解各部门的产量𝑄。注意到无论是否存在排放上限，都有： 

𝑤𝐿

𝑃𝑀
=

β

1 − β
, 

即L୨ =
ஒ

ଵିஒ



୵
。为了减少求解变量个数，定义𝑋෨ = ∑ 𝑋 为部门𝑗在购买其他部门中间品上

花费的所有资源，从而在给定生产网络的情况下立刻得到𝑋 = ω𝑋෨，进而给定𝑃可以计算

𝑀 =
෨ೕ

ೕ
。给定𝐿，各部门产出取决于该部门排放强度约束是否为紧约束： 

若该部门排放强度上限𝑠为紧约束，则总产出为： 

𝑄 = 𝐴


ଵ
ೕ𝑠



ଵିೕ

ೕ 𝐿


ஒೕ𝑀


ଵିஒೕ , 

若该部门排放强度上限为松约束，则资源分配满足： 

𝐸

𝐿


ఉೕ𝑀


ଵିఉೕ
=

1 − α

α

𝑐
∗

𝑃
ா , 



进而可计算 

𝑄 = 𝐴𝐿


ೕஒೕ𝑀


ೕ൫ଵିஒೕ൯
𝐸



ଵିೕ  . 

由部门产出得到𝐶 = 𝑄 − ∑ 𝑄

ୀଵ ，其中𝑄 =

ೕೖ

சೕೖೖ
，进而通过消费者端消费比例

ೕೕ

∑ ೖೖ

ೖసభ

= 𝜒可以求解整个均衡。在本文中，为了减少待估参数个数，根据文献中常用的做

法，我们认为κ𝑐 = 𝑃，即中间品价格恰好等于最终品价格，从而有： 

𝐶 = 𝑄 −
∑ 𝑋


ୀଵ

𝑃
, 

因此与生产网络相关的参数只有{τ}在求解均衡中被用到。 

注意这里只有𝐽 − 1个方程，为了求解整个均衡需要增加劳动市场出清的方程： 

 𝐿



= 1. 

从而我们有𝐽个方程，求解𝐽个未知数𝑋෨。注意这里模型假设碳价是政策变量，因此可以将求

解生产网络的过程和求解宏观变量的过程分离。如果碳排放总量而非碳价是政策变量，则需

要同时求解部门价格𝑃和宏观变量𝑋෨，则是2𝐽个方程求解2𝐽个未知数。 

 当经济中存在多个部门时，直接求解𝐽个方程𝐽个未知数的方程组存在困难。为了简化分

析，可以利用给定价格和消耗系数下的投入产出表进行求解。首先我们由计算出的投入产出

网络ω反推出直接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满足： 

𝑎 =
𝑋

𝑃𝑄
=

𝑋

𝑃𝑀

𝑃𝑀

𝑃𝑄
= ω୩୨

𝑃𝑀

𝑃𝑄
. 

 当部门排放强度上限为松约束时，有： 

𝑎 = ω(1 − β)α, 

当部门排放强度上限为紧约束时，
ೖ

ಶாೖ

ೖொೖ
=

ೖ
ಶ

ೖ
𝑠，从而有： 

𝑎 = ω(1 − β) ቆ1 −
𝑃

ா

𝑃
𝑠ቇ. 

类似地也可以计算不同部门的增加值率向量𝐴以及碳排放率向量𝐴ா，当部门排放强度

上限为松约束时： 

𝑎 =
𝑤𝐿

𝑃𝑄
= αβ ,   𝑎ா =

𝑃
ா𝐸

𝑃𝑄
= 1 − α , 

当部门排放强度上限为紧约束时： 

𝑎 =
𝑤𝐿

𝑃𝑄
= β ቆ1 −

𝑃
ா

𝑃
𝑠ቇ ,   𝑎ா =

𝑃
ா

𝑃
𝑠 . 

总结以上分析，可以将本模型对应的投入产出表结构反映如表 1： 

表 1：模型对应的投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中间投入 中间品投入产出𝑋 最终使用向量𝐶 部门总产出𝑃𝑄 

能源投入 能源要素投入𝑃
ா𝐸   

增加值 劳动收入（增加值）𝑤𝐿   

 部门总产出𝑃𝑄   

由投入产出表的行平衡关系有： 

𝐴𝑄 + 𝐶 = 𝑄 ⇒ 𝑄 = (𝐼 − 𝐴)ିଵ𝐶.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计算增加一单位部门最终使用所需要增加的各部门碳排放量（碳排

放的消费弹性）： 

𝐴ா
 = 𝐴መா(𝐼 − 𝐴)ିଵ, 

即增加𝑗部门的一单位消费带来的碳排放量增加为𝑎ா
 ，其中𝐴መா是包含𝑎ா的对角阵。类似地

也可以计算碳排放的 GDP 弹性，即增加一单位某部门的 GDP 所需要增加的碳排放量： 

𝐴ா
 = 𝐴መா(𝐼 − 𝐴)ିଵ/𝐴መ(𝐼 − 𝐴)ିଵ, 

这里的除号表示对应元素各自相除。特别地，如果假设最终使用的结构χ保持不变，同时假

设最终使用的收入来源只包括劳动收入∑ 𝑤𝐿 以及能源收入∑ 𝑃
ா𝐸 ，可以利用投入产出表

关系简单地计算出排放量。由投入产出表的列平衡关系我们得到： 

(𝑃ா𝐸)் = 𝐴መா(𝐼 − 𝐴)ିଵχ ቀ𝑤 +  P୨
E୨ቁ, 

从而在给定投入产出网络、工资、碳价以及最终使用比例的情况下可以计算碳排放向量。同

时，给定𝐶 =  χ൫𝑤 + ∑ P୨
E୨൯，也可以通过𝑄 = (𝐼 − 𝐴)ିଵ𝐶计算部门总产值。给定投入产出表

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𝐴和最终使用比例向量χ，可以计算多玛权重（Domar weight）向量： 

𝜆 = (𝐼 − 𝐴)ିଵ𝜒 = 𝛹𝜒, 

其中𝛹 = (𝐼 − 𝐴)ିଵ为 Leontief 逆矩阵，λ =
ೕொೕ

ீ
，通常来说，∑ λ > 1。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基于模型讨论环境政策的福利效应。假设家庭用于消费的资源包括

劳动收入和能源要素收入，则给定消费者面临的价格指数𝑃 =  ∏ ൬
ೕ

ೕ
൰

ೕ
ூ
ୀଵ ，我们可以计算家

庭的实际消费额为𝐶 =
௪ା∑ ೕ

ಶாೕ


，并进而通过计算消费的变动来讨论政策的福利效应。特别

地，由于能源收入受到能源价格𝑃ா的影响，我们同时计算实际劳动收入𝐶 =
௪


，作为另一种

分析政策福利效应的指标。 

四、参数校准与模拟 

（一）参数校准 

本文采用 2015 年的 42 部门投入产出表来校准模型。为了方便分析，将不同部门的生产

率以及工资标准化为 1，对于部门中间品加总函数中的参数θ，本文采用文献中常用的值，

设定θ = 4。对于生产网络结构而言，主要包含两类参数：针对部门生产和消费的参数

{α , β , χ}，以及部门间的摩擦{τ , ι, κ}。由于我们假设了κ𝑐 = 𝑃，κ由价格体系内生

给定，ι可以由𝑀的表达式推出，只需要根据现实数据校准τ。除此之外，模型还包含外

生给定的参数{𝑤, 𝐴}以及政策参数{𝑃
ா , 𝑠}。本文利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结构对以上参数进行

校准，特别地，本文做出三个假设：全国的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大市场，全国有一个统一的

碳市场且𝑃
ா = 1，在校准的时刻全国各部门均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 

考虑部门生产中劳动的比例β以及能源排放的比例α。根据投入产出表与《中国能源统

计年鉴》，我国与排放相关的能源部门包括：煤炭采选产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石油、

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对这些部门的消

耗构成了模型中𝐸的主要部分，除去这些部门后，经济中生产部门总数为𝐽 = 37。同时，为

了方便计算，根据文献中常见做法，模型中的消费𝐶代表投入产出表中的“最终使用”部分

（即包含了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进而可以用对某个部门的最终使用占总最终使用的

比例来代表𝑏。对于部门生产函数中的参数α和β，注意在不存在紧的排放强度约束时有： 



𝑤𝐿

𝑃𝑀
=

β

1 − β
 

𝑤𝐿

𝑃
ா𝐸

=
αβ

1 − α
 

在模型中。𝑤𝐿代表劳动份额，应当与投入产出表中的“劳动者报酬”一项对应。但本

模型是静态模型，并未考虑实际生产中的生产税、资本折旧、营业盈余等因素，因此本文参

考 Caliendo et al. (2022)，用增加值总额作为𝑤𝐿在现实中的对应。同时，由于𝐸对应着对能

源部门的资源使用，因此𝑀对应除去能源部门后的中间投入总和。给定以上对应后，利用投

入产出表的列平衡关系，可以方便地计算各部门的β和α。 

最后考虑对网络参数{τ, ι , κ}的校准，根据定义𝜏 = 𝜅൫𝜄൯
ି(ଵାఏ)/ఏ

以及假设

κ𝑐 = 𝑃，只需要校准τ。在不存在排放上限的情况下，容易得到： 

𝜔

𝜔
= ൬

𝜏

𝜏
൰

ିఏ

൬
𝑃

𝑃
൰



, 

从而有τ = ቀ
ೕ

ೖ
ቁ ൬

னೖೖ

னೕೖ
൰

భ

ಐ
。带入部门价格的表达式得到： 

�̃� ≡ 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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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假设𝐴 = 𝐴，以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碳市场的情况下可以求出τ。所有模型参数的校

准方法如表 2 所示： 

表 2：参数校准方法 

参数符号 含义 校准方法 

𝐴 部门生产率 标准化A୨ = 1 

w 工资 标准化𝑤 = 1 

𝑃
ா 碳价 外生给定𝑃

ா = 1 

θ 部门中间品加总弹性 Caliendo et al.（2022） 

β 劳动收入占比 部门增加值与中间投入之比 

α 能源使用占比 部门增加值与能源投入之比 

χ 消费比例 部门最终使用比例 

τ 部门间交易摩擦 中间品消耗系数 

κ 部门间交易摩擦 𝑃 = κ𝑐 

ι 中间品加总系数 𝜏 = 𝜅൫𝜄൯
ି(ଵାఏ)/ఏ

 

对能源投入比例1 − α的参数校准结果如图 2 所示，横轴代表行业名称，纵轴表示能源

投入占部门总产出的比例1 − α。从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部门对能源产品的使用的比例在

5%以下，但有少数工业部门对能源的使用强度较高。金属矿采选产品（行业编号 04），非

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行业编号 05），化学产品（行业编号 12），非金属矿物制品（行



业编号 13），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行业编号 14），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编号 2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编号 30）等部门对能源投入的比例都接近或超过了 10%，本

文将其定义为“高排放行业”。其中，矿采选产品、矿物制品、金属冶炼等部门主要对能源

部门中的煤等化石能源消耗较大，而水的生产与供应以及交通邮政等部门主要消耗电能和石

油制品（汽油、柴油等）。总体而言，工业部门对能源的投入比例普遍高于农业和服务业，

在工业中重工业的能源投入比例较高。 

 
图 2：不同部门能源中间投入占比 

基于校准的部门间摩擦τ可以计算 37 部门的投入产出矩阵，以热力图的方式展示于图

3 中。热力图中每一个单元格的表示横轴部门对纵轴部门的中间投入利用占其总中间投入的

比重，颜色越深表示中间投入占比越多。从图中可以看出，对角线元素普遍颜色较深，代表

本部门中间产品往往在部门生产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同时，一些联系紧密的部门之间也

存在着较强的投入产出关系：食品和烟草部门的中间品投入中农林牧渔产品占比达到了

48.5%，住宿和餐饮部门的中间品投入中食品和烟草行业产品占比为 55.7%，卫生和社会工

作部门的中间品投入中化学产品的占比达到了 67.4%。这些较高的中间品投入占比往往代表

着产业链中较强的生产原料上下游关系，也意味着这些部门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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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中间品消耗矩阵 

基于本文校准的生产网络可以反推投入产出表消耗系数可以计算模型中各部门的产值

比例，结果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模型校准较好地对应了现实中各部门的产量比例关系。 

 

图 4：模型与实际数据中各部门产值占比 

（二）政策模拟：碳价变动的影响 

碳税和碳市场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政策手段。2021 年我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启动线上交易，主要涵盖电力行业；而在全球范围内碳税也被广泛使用以控制碳排放量。

通过碳市场上的价格手段以及征收碳排放税等方式，政府可以外生改变某个部门或者全部部

门面临的碳价（即本模型中的能源价格），从而改变部门产品价格以及投入产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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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碳价提高的影响 

首先分析总体碳价提高的影响，即维持全国是一个统一碳市场的设定，假设政府通过征

收碳税或通过碳市场操作将所有部门的碳价提升 10%，其他条件不变。可以计算政策变动带

来的生产网络相对变动，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总体碳价变动带来的生产网络变化 

图 5 展示了碳价提升 10%后各部门投入产出比例相对初始值的百分比变化，每个单元

格代表变化的百分比数值，红色代表占比提升，蓝色代表占比下降，颜色越深代表上升或下

降的比例越高。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提升所有部门的碳价会导致各部门对高排放行业的

需求下降，其逻辑在于高排放行业的价格受碳价上升影响较大，因而导致碳价上升时这些部

门的产品价格有较大提升，其他部门对这些部门的产品消耗量减小。 

特别地，针对每个部门𝑘，可以计算ω对所有部门𝑗的平均值
ଵ


∑ ω


ୀଵ ，代表该部门产

品在经济中作为中间产品的平均重要程度。基于投入产出网络的变化可以计算各部门平均重

要程度的百分比变化，结果如图 6 所示。可以看出，碳价上升 10%后，前文定义的“高排放

行业”在经济中的平均重要程度下降了 3%-6%，而仪器仪表（行业编号 22）、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行业编号 37）和居民服务（行业编号 38）等部门在经济中的平均重要程

度提升了 4%以上。平均而言，碳价提升后，传统工业在经济中的平均重要程度保持不变或

有所下降，而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平均重要程度普遍提升，说明通过碳价限制碳排放量有助于

实现经济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以及服务业的结构转型。 



 
图 6：整体碳价提升带来的部门平均重要程度变动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逻辑，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消费从而改变最终消费，进而影响部

门的碳排放量。基于改变碳价前后的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政府增加一单位总量政府支出

（结构和原始最终使用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各部门排放的增量𝛥𝐸 = 𝐴ா
 ⋅ χ，结果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容易看出，提升碳价后，单位政府支出带来的各部门碳排放均有所下降，相比而

言，高排放部门的碳排放弹性下降更多，这是因为碳价提升后投入产出结构变动，高排放部

门作为中间品的重要性下降，因此单位政府支出带来的部门产出和碳排放均有所下降。 

 
图 7：碳排放的政府支出弹性 

根据投入产出表结构，可以计算不同部门的碳排放量变动（百分比减少），结果如图 8

所示。在本文的模型下，通过提高 10%的整体碳价可以导致碳排放总量下降约 13.5%。分部

门来看，高排放的重工业碳排放下降较多，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等行业的碳排

放量下降了约 16%，而原本能源投入比例较小的行业，如仪器仪表等行业，碳排放量下降较

少，只下降了约 7%。根据生产函数，在排放强度上限为松约束时总产出与能源投入正相关，

因此整体碳价上升会导致各部门的产量和碳排放都有所下降。 

考虑福利效应，模型模拟发现，对所有部门提高碳价 10%后，按照劳动收入定义的福利

损失为 1.60%，即实际工资𝑤/𝑃下降了 1.6%；按照总收入定义的福利损失为 2.35%，即实际

总收入下降了 2.35%。在碳价上升 10%后，总体碳排放下降了超过 10%，因此导致名义能源

收入∑ 𝑃
ா𝐸有所下降，从而使得按照总收入计算的福利损失大于按照劳动收入计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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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提升碳价带来的排放量变化 

2. 部分部门碳价提高的影响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部门都会进入全国性质的碳市场当中，因此不同部门的碳价可能不

同。对于高排放和高能源投入的行业，政府可以较为方便地监管其能源使用行为，并将其纳

入碳市场或碳税的试点当中。因此，考虑只对之前定义的“高排放行业”提高 10%碳价的影

响。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高排放行业提高碳价后对投入产出关系的相对影响如

图 9 所示。只对高排放部门提升碳价后，对投入产出关系的影响与整体碳价提高时类似，对

应高排放部门的中间消耗系数有所下降，而对应低排放部门的中间消耗系数上升。为了直观

地比较整体碳价提升和部分部门碳价提升的影响差异，按照之前的思路，计算不同部门在投

入产出关系中的平均重要性的百分比变化，结果如图 10 所示。 

 
图 9：高排放部门碳价变动带来的生产网络变化 

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当只有高排放部门碳价上升时，高排放部门在生产中的相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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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下降更多，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低排放行业的相对重要性有更大的上升。这说明通过对高

排放行业定点提高碳价更有利于改变生产结构，降低高排放行业在产业链当中的重要性，实

现绿色转型。另一种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是部门的多玛权重，在总体提升碳价和部分提升碳

价的情况下，我们分别计算各部门的多玛权重变化，结果如图 11 所示。从图 11 中容易看

出，无论是总体提升碳价，还是对高排放部门定点提升碳价，都会导致高排放部门的多玛权

重下降，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低排放行业多玛权重上升，代表收紧环境政策可以降低高排放

部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实现产业的绿色化转型。相比之下，对高排放部门定向提升碳价时

高排放部门的多玛权重下降更多，说明定向的环境政策更有助于实现产业转型。 

 
图 10：高排放部门碳价变动带来的部门平均重要程度变动 

 

图 11：部门碳价变动带来的部门多玛权重变动 

通过模型模拟发现，对高排放行业定点提高 10%的碳价可以降低总排放量约 11.2%，相

比整体提升碳价，对高排放部门定点提升碳价影响的部门总数较少，而减排效果接近。同时

注意到，当对高排放部门定点提升碳价时，其他碳价不变的低排放部门的部门碳排放有所上

升，这意味着这些部门的产出提高，如图 12 所示。 

考虑福利效应，模型模拟发现，对高排放部门提高碳价 10%后，按照劳动收入定义的福

利损失为 1.27%，即实际工资𝑤/𝑃下降了 1.27%；按照总收入定义的福利损失为 2.04%，即

实际总收入下降了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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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高排放部门碳价变动带来的部门排放变化 

特别地，可以将碳价变动（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的情况下）时带来的减排效果分解为两

部分：价格效应和网络效应，分解结果如表 3 所示。价格效应指不考虑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

ω变动的情况下，仅仅由于碳价提升带来的部门减排总量，当所有部门碳价同时上升 10%

时，这部分带来的减排量恰为1 − 1/1.1 =  9.09%；而网络效应则在价格效应基础上考虑了

碳价提升对部门间投入产出网络的影响。当碳价上升时，高排放行业的生产成本提升更高，

因此相对价格提升，这会导致其他部门更少地采购这些部门的中间品，进一步导致这些部门

的产出下降、排放缩减。从分解结果可以看出，碳价上升时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格

效应实现的，相对而言总体碳价提升时的价格效应更强，这是因为总体碳价的提升带来的部

门生产成本提升更大。相对而言，对高排放部门定点提升碳价带来的网络效应更强，这是因

为只有部分部门提升碳价是这些部门的相对价格会变得更高，从而使得这些部门在投入产出

网络中的相对重要性下降更多。特别地，表 3 中最后一列“结构变动”表示政策变动后高排

放部门网络重要性变动的平均值，即其他部门使用这些部门中间品比例的平均值变动。 

表 3：提升碳价带来的减排效应分解 

 价格效应 网络效应 总减排 结构变动 

总体碳价提升 9.09% 4.39% 13.48% 2.31% 

部分碳价提升 6.63% 4.55% 11.18% 2.79% 

（三）政策模拟：碳排放强度上限变动的影响 

本部分讨论排放强度上限变化的影响。假设经济原始处于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的情况，

即部门的排放强度为𝑠
，假设政府希望控制单位产出对应的排放量，将排放强度上限限制为

𝑠 = 0.9𝑠
。在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对排放强度上限的限制会导致碳排放恰好下降 10%，而

在本文的模型中则同时需要考虑碳排放强度上限变动对价格以及投入产出关系的影响。 

首先计算碳排放强度上限收紧对生产网络的影响，与之前的分析类似，同样计算不同部

门在生产网络中平均重要性的百分比变动，结果如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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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对部门平均重要程度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出，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对部门生产网络的影响与提升碳价类似，都会导致

高排放行业在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下降，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低排放行业在生产网络中的重

要性上升，带来经济结构的转变。相对而言，对高排放部门排放强度收紧的情况下高排放部

门的重要性下降相对更多，更有利于降低高排放行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与提升碳价相比，

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对部门间生产网络的影响显著更小，这是因为排放强度上限的变动导致的

边际成本改变较小。注意存在排放上限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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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价格效应的情况下，假设𝑃ா和𝑠各自相对其初始值下降𝛿比例，则改变排放上限

时边际成本变化为： 

𝛥𝑐 =
𝜕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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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变碳价时的边际成本变化为： 

𝛥𝑐 =
𝜕𝑐

𝜕𝑃ா
𝛿𝑃ா = 𝛿𝑠𝑃ா . 

由于α < 1，排放强度上限提升时带来的边际成本上升较小，因此相对边际成本变动也较小，

对生产网络的影响有限。这是因为当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企业相当于受到了一个产出上的

补贴α +
ଵି

த
，排放强度上限越收紧，这个产出上的补贴就越大，会减小排放强度上限收紧带

来的企业边际成本上升，同时原有排放强度越大，这个补贴的效应就越强，使得排放强度上

限收紧时部门间相对价格的变动相比碳价上升时更小。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计算排放强度上限收紧时部门多玛权重的变化，结果如图 14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与碳价变动的影响不同，排放强度上限导致不同部门的多玛权重均有所上

升而非下降。这是与直接消耗系数矩阵𝐴的决定相关的。当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约束时，直

接消耗系数矩阵𝐴只由部门间生产网络𝛺决定，因此环境政策收紧导致高排放部门在网络中

重要性下降自然会导致对应的多玛权重下降。但是当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直接消耗系数矩

阵𝐴同时取决于生产网络𝛺和部门排放强度上限向量𝑠：环境政策收紧导致高排放部门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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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网络中重要性下降，对应多玛权重下降；而排放强度上限收紧导致企业被迫降低能源投入

增加中间品投入，部门多玛权重上升。根据我们之前的模拟和分析，排放强度上限收紧带来

的价格效应和网络效应是很小的，因此𝑠下降导致中间品投入提升的效应占主导，部门的多

玛权重反而提升，提升的幅度取决于部门参数β、𝑠以及价格𝑃、𝑃
ா。 

 
图 14：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对部门多玛权重的影响 

与前文政策模拟一致，同样可以计算排放强度收紧时的部门排放量相对变化，结果如图

15 所示。当总体排放强度上限收紧时，所有部门的碳排放都会下降；而缩紧高排放部门排

放强度上限时，只有高排放部门的碳排放有较为显著的下降，其他部门的减排效果不明显，

少数在生产网络中重要性有所提升的部门（如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以及金融部门）

由于产出增加碳排放有所上升。从总排放量上来看，总体排放强度收紧 10%会导致总排放量

下降约 10.3%，而高排放部门的排放强度收紧 10%会导致总排放量下降约 6.7%。 

同样考虑福利效应，模型模拟发现，总体收紧排放强度上限 10%后，按照劳动收入定义

的福利损失为 0.11%，按照总收入定义的福利损失为 2.20%；对高排放行业定点收紧排放强

度上限 10%后，按照劳动收入定义的福利损失为 0.09%，按照总收入定义的福利损失为 1.45%。

由于排放强度上限收紧对价格的影响较小，其福利效应主要来源于能源收入的下降。 

 
图 15：排放强度上限缩紧带来的部门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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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排放强度上限收紧时，碳排放的变动由三个效应驱动：排放强度效应、价格效应以及

网络效应。排放强度效应指在部门价格以及部门间生产网络ω不变的情况下，排放强度上

限𝑠的收紧所带来的排放量变化（注意这里虽然ω不变，但𝑠的变化会影响碳排放强度向量

𝐴ா）；价格效应则是在排放效应的基础上，考虑了排放强度上限变动带来的部门间价格变化

导致的碳减排，排放强度收紧时高排放部门相比低排放部门部门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这些部

门的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和排放下降；而网络效应则是在之前两个效应的基础上考虑了部门

相对价格变动带来的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ω的变动后的结果，高排放部门的生产成本和价

格提升会导致其他部门更少消费这些部门的产品，进一步导致这些部门的产量下降、排放量

减小。对于以上两种政策情形带来减排效果的分解结果如表 4 所示。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无

论是总体排放强度收紧还是部分部门的排放强度收紧，其带来的减排效果主要是由排放强度

效应导致的。从数值上来看，总体强度收紧的价格效应稍高，网络效应稍低，但两者的价格

效应和网络效应差距不显著，这是因为无论是总体收紧排放强度上限，还是收紧部分部门的

排放强度上限，对部门价格的绝对影响和相对影响都较小，因此价格效应和网络效应不明显。 

表 4：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带来的减排效应分解 

 强度效应 价格效应 网络效应 总减排 结构变动 

总体强度收紧 9.90% 0.11% 0.27% 10.28% 0.16% 

部分强度收紧 6.31% 0.09% 0.28% 6.68% 0.18% 

特别地，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总量和强度的双控体系，即同时控制总排放量和排放强度。

在本文的模型中，通过模拟发现，如果政府希望对高排放行业的统一调控使得其总排放量下

降 10%，则高排放行业的排放强度上限需要收紧约 10.2%；如果政府希望通过对高排放行业

的统一调控使得总排放量下降 10%，则高排放行业排放强度上限需要收紧 15.5%。 

（四）小结 

本部分基于模型校准进行了政策模拟，讨论了提升碳价 10%以及收紧排放强度上限 10%

的效果，对于每种政策，本文分别讨论了总体干预以及仅对高排放行业进行干预的结果。对

模型的模拟发现，提升碳价和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均会导致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发生变动，原

本高排放的行业在投入产出关系中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低排放行业在投

入产出关系中的相对重要性上升，相对而言提升碳价带来的部门间相对价格变化更大，因此

对投入产出关系的影响更大。基于投入产出表结构以及最终使用比例不变的假设，本文讨论

了不同政策对于部门减排和总体减排的影响。 

模拟发现，对所有部门提升碳价 10%会降低 13.5%的碳排放，其中 9.1%是由于碳价的

提升导致的减排，4.4%是由于碳价变动带来的部门间生产网络的变动导致；对高排放部门定

点提升 10%的碳价会降低 11.2%的碳排放，其中 6.6%是由于碳价的提升导致，另外 4.6%是

提升碳价带来的网络效应。分部门来看，总体碳价提升时各个部门的碳排放都有所下降，高

排放部门的下降更多，而对高排放部门定点提升碳价只对高排放部门有较大影响，其他部门

的碳排放量变动较小，对这些部门的生产影响较小。 

对所有部门收紧 10%的排放强度上限会降低 10.3%的碳排放，其中 9.9%是由于排放强

度上限收紧导致的减排，另外有 0.11%是由于部门价格变动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0.27%是

相对价格变动导致的生产网络变化的结果；对高排放部门定点收紧 10%的排放强度上限会

降低 6.7%的总体碳排放，其中排放强度本身的效果占据 6.31%，而部门生产成本上升占比

0.09%，生产网络的变动占比 0.3%。分部门来看，总体收紧排放强度上限会导致各个部门的

碳排放都下降 10%左右，而对高排放部门定点收紧排放强度只会影响高排放部门的碳排放，

对其他低排放部门的排放和生产影响较小。 

特别地，可以将不同政策的减排效果以及福利损失总结如表 5： 

 



表 5：政策模拟的减排效应与福利效应 

 总减排 福利损失（总收入） 福利损失（劳动收入） 

总体碳价提升 13.48% 2.35% 1.60% 

部分碳价提升 11.18% 2.04% 1.27% 

总体强度收紧 10.28% 2.20% 0.11% 

部分强度收紧 6.68% 1.45% 0.09% 

比较两种政策的效果，可以发现提升碳价对生产网络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较大，较大程度

上降低了高排放行业在经济当中的重要性，在获得更好的减排效果的同时对更好地实现了经

济结构和生产关系的转变；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对部门生产成本和相对价格的扭曲较小，减排

效果主要通过排放强度上限的约束实现，减排规模相对有限，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较小。但相

对应地，提升碳价对经济中价格水平的影响较大，从而导致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收入有较大程

度的下降。在模型模拟中，我们假设了家庭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能源收入，但实际上能源收

入（或能源税收入）往往是政府所有，因此当采用碳价提升进行减排时，要依赖政府的能源

收入进行补贴，否则会带来相比排放强度收紧更大的福利损失。 

五、模型扩展与讨论 

在之前的分析中，本文讨论了基准模型的理论性质和定量表现，本部分将对基准模型进

行扩展，引入部门内资源错配，并讨论扩展模型的性质；同时，本部分将引入生产率冲击，

讨论环境政策与生产率冲击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引入部门内资源错配 

在之前的分析中，本文假设了一个部门内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异质性，本节引入部门内企

业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从而讨论部门内部的排放强度限制对资源错配和部门 TFP 的

影响。假设部门内部存在一系列异质性的企业，其生产率为φ，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𝑦(φ) = φ𝐿(φ)ஒ𝑀(φ)(ଵିஒ)𝐸(φ)ଵି . 

部门内部企业的产量加总为： 

𝑌 = ൬න 𝑦(φ)(ିଵ)/ 𝑔(φ)𝑑φ൰
/(ିଵ)

, 

其中𝑔(φ)是部门内企业生产率的分布密度函数。假设𝑝(φ)为生产率为φ的企业的产品价格，

从而容易得到部门价格指数为： 

𝑃 = න 𝑝(φ)ଵି 𝑔(φ)𝑑φ൨
ଵ/(ଵି)

. 

假设部门内部是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单个企业会选择自己的价格以最大化其利润。容易

得到企业的定价规则为𝑝(φ) = 𝑚𝑐(φ)，其中𝑚 =


ିଵ
，𝑐(φ)为生产边际成本，满足： 

𝑐(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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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部门加总方式，可以方便地求得部门的总体 TFP。定义部门消耗的总资源𝐿 =

∫ 𝐿(φ)𝑔(φ)𝑑φ，𝑀 = ∫ 𝑀(φ)𝑔(φ)𝑑φ，𝐸 = ∫ 𝐸(φ)𝑔(φ)𝑑φ，进而定义部门生产率为𝐴 =






ಉಊெ


ಉ൫భషಊ൯
ா



భషಉ
，从而得到部门 TFP 的表达式： 



𝐴 = ቆනൣφ𝑙(φ)ஒ𝑚(φ)(ଵିஒ)𝑒(φ)ଵି൧
ିଵ

 𝑔(φ)𝑑φቇ


ିଵ

, 

其中𝑙(φ) =
()


，𝑚(φ) =

ெ()

ெ
，𝑒(φ) =

ா()

ா
。求得𝐴后，之后对于生产网络和总产出的

分析与基准模型完全一致。在存在排放限制的情况下，排放限制可能通过影响部门实际生产

率从而影响部门间的生产网络结构。对于部门内资源分配，有以下结论： 

定理 5：部门内最优资源分配满足 

𝑙(φ) = 𝑚(φ) = 𝑒(φ) =
φିଵ

∫ φିଵ𝑔(φ)𝑑φ
, 

当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部门内资源分配可以达到最优；当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部门内

资源分配达不到最优，即排放上限的存在会带来部门内资源错配。 

 定理 5 的证明见附录 2（C）。由定理 5 得到，对应的最优部门 TFP 满足： 

𝐴∗ = ൬න φିଵ𝑔(φ)𝑑φ൰

ଵ
ିଵ

. 

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根据其需求函数，其均衡时的产量是价格的函数𝑦(φ) ∝ 𝑝(φ)ି，

从而部门内资源分配达到最优当且仅当𝑝(φ) ∝ φିଵ。由于𝑝(φ) = 𝑚𝑐(φ)，根据之前的表达

式容易得出结论：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碳价使得部门内资源分配达到

最优；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部门资源分配无法达到最优，部门内资源分配受到扭曲，部门

总体 TFP 下降，会进一步导致部门产出的下降，影响经济。为了具体计算错配程度，首先求

解存在排放强度上限约束𝑠时的部门内资源分配情况。注意到对任意企业有𝑝(φ)𝑦(φ) ∝

𝑐(φ)ଵି，而𝑐(φ) ∝
ଵ


൫τ

(φ)൯
ଵି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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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得到部门中企业产值分布为： 

𝑝(φ)𝑦(φ) ∝ ቆ
φ

τ
(φ)ଵିτ

௬(φ)
ቇ

ିଵ

≡ 𝑟(φ), 

进而得到部门内部资源分配满足： 

𝑙(φ) = 𝑚(φ) =
𝑟(φ)/τ

௬(φ)

∫ 𝑟(φ)/τ
௬(φ)𝑔(φ)𝑑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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𝑟(φ)/τ

(φ)τ
௬(φ)

∫ 𝑟(φ)/τ
(φ)τ

௬(φ)𝑔(φ)𝑑φ
. 

从而可以定义排放强度上限𝑠对应的部门 TFP 损失𝐿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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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部门中企业生产率分布𝑔(φ)和部门的排放强度上限𝑠，根据以上过程可以计算排

放强度上限带来的资源错配情况。为了方便分析，假设企业生产率φ满足参数为η = 2.5的帕

累托分布，并且假定部门内部企业加总函数的参数满足σ = 2。在标准化𝐸(φ) = 1的情况下

立刻得到𝐴∗ = 1，与基准模型中的参数取值一致，同时𝑔(φ) = η
௫

ಏ

௫ಏశభ
，其中𝑥 =

ିଵ


。与之

前的分析类似，假设原本经济当中各部门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并允许部门内存在资源错配，

可以求解排放强度上限收紧 10%带来的部门 TFP 损失，结果如图 16 所示： 



 

图 16：排放上限带来的部门 TFP 损失 

排放强度上限的存在导致部门内出现资源错配，从而导致部门 TFP 出现损失。相比之

下，原本高排放的部门由于排放强度上限收紧带来的 TFP 损失更大，从而放大了经济中的

减排效应。总体排放强度上限收紧 10%会导致高排放部门的 TFP 下降 0.25%-0.45%，而其他

部门的 TFP 下降大多在 0.1%以下。因此，在存在部门内资源错配的情况下，排放强度上限

收紧会导致高排放部门 TFP 下降更多，生产成本提升，因而在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进一步

下降，碳排放进一步降低。模拟显示，存在部门内错配时，对所有部门收紧 10%的排放强度

上限会带来 11.97%的减排，高于不考虑部门内资源错配的情况，对应的总收入损失为 3.01%。 

（二）环境政策与外部冲击 

本部分分析存在环境政策时外部冲击的影响，特别地，我们分析存在和不存在排放上限

的情况下外部生产率冲击的影响。假设高排放部门生产率提升 5%，那么理论上这会导致高

排放部门生产成本下降，在生产网络中重要性提高，进而带来更高的碳排放。本部分讨论两

种情况：所有部门均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约束，以及所有部门的排放强度上限约束维持在临

界值𝑠∗的 50%1，并比较这两种情况下，高排放部门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排放量提升以及产业

结构变动。在两种政策环境下，生产率冲击带来的部门重要性变动如图 17 所示： 

 

图 17：生产率变动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动 

 
1 即𝑠 = 0.5𝑠

∗。注意这里𝐴增加后𝑠
∗会减小，因此𝑠也会减小。如果假设𝑠数值不变，生产率提升会导致排放强度上限相对放

松，进一步增加碳减排，干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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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7 可以看出，相比无排放强度上限的情况，有排放强度上限约束时，高排放部门

的技术冲击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相对更小。从排放提升来看，在无排放强度上限时，高排放

部门生产率提升 5%会带来 24.37%的总排放量提升；而在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这只会带来

约 16.36%的总排放量提升。注意当部门存在排放强度上限约束时，其“全要素生产率”的

对应值为𝐴


ଵ/ೕ𝑠


൫ଵିౠ൯/ౠ
，受到部门排放强度上限的影响，不能完全体现在边际成本和产业结

构变动上；同时，此时正向生产率带来的能源投入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放强度上限所约束，

因此总排放量的增加更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排放强度上限政策充当了外部生产率冲击的

“缓冲器”角色，能保证产业结构以及排放量更少地受到外部冲击影响。 

六、总结 

本文构建了包含能源使用、碳排放以及内生生产网络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并基于模

型分析了碳价（能源税）以及排放强度上限的变动对部门间生产网络以及总体碳排放的影响。

在模型中，部门间摩擦以及生产成本的相对值决定了内生的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提升碳价

和收紧排放强度上限都会导致高排放部门的生产成本相比低排放部门提升更多，使得其他部

门更少地使用高排放部门生产的产品作为中间品，带来产业结构和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化。在

定量分析部分，本文基于 2015 年的投入产出表校准了部门间摩擦系数以及能源投入占比等

参数，并分析了提升碳价和收紧排放强度上限的政策影响。本文发现，提升碳价和收紧排放

强度上限均会导致高能源使用和高排放部门在投入产出关系中的重要性下降，实现产业结构

的清洁化，相比之下提升碳价对产业结构和投入产出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本文还分

析了提升碳价和收紧排放强度上限对总排放量的影响。政策模拟发现，提升 10%的碳价能够

降低 11.2%-13.5%的总排放量，其中由于相对价格变动带来的生产网络变动能解释约 4.5%

的减排；收紧 10%的排放强度上限能够降低 6.7%-10.3%的碳排放量，其中价格变动以及生

产网络的变动能解释约 0.5%。对于每种政策，本文分析了整体干预和对高排放行业定点干

预的效果，发现对高排放行业定点干预能够精准地降低高排放行业的碳排放量，而对其他部

门的碳排放量影响相对较小，部分能源投入占比低的行业生产甚至会得到促进，碳排放有少

量提高。在政策强度相似的情况下，模拟发现提升碳价能更好地改变部门间投入产出结构，

促进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等能源投入较少的部门倾斜；但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

排放上限的存在可以起到“缓冲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外部冲击对经济结构与排放

量的影响。本文同时讨论了碳减排对家庭实际收入的影响，发现提升碳价 10%会导致居民实

际总收入下降 2%-2.3%，实际劳动收入下降 1.3%-1.6%；而收紧排放强度上限 10%会导致居

民实际总收入下降 1.5%-2.2%，对实际劳动收入影响不显著。 

在基准模型外，本文讨论了两方面的模型扩展。一方面，可以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

部门内部的资源分配。部门内不同企业生产率不同，因此部门内部的资源错配可能导致部门

总体的 TFP 下降。理论分析发现，当不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碳价实现

最优资源分配，达到最高的部门生产率；而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部门内部资源出现错配，

导致部门的生产率下滑。在给定文献常用的参数情况下，本文基于基准模型的参数进行了模

拟，发现收紧排放上限 10%会带来 0.5%-4.5%的部门 TFP 损失，高排放部门的 TFP 损失更

大，从而放大收紧排放上限的减排效应。另一方面，本文考虑了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存在开

放经济时，不同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因此工资不同。理论分析表明，如果某个国家

私自放松了排放强度限制或降低了本国碳价（能源税），则会导致本国在全球投入产出结构

中重要性上升，产出增加；但这一方面会降低其他国家的网络重要性从而导致其产出下降，

另一方面放松环境政策带来的排放成本需要全球所有国家承担。 

本文在内生投入产出网络的框架下讨论了碳价以及排放强度上限等政策变动对碳排放



以及产业生产网络结构的影响，为更好地制定环境政策以实现“碳达峰”以及“碳中和”的

目标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但要注意的是，为了方便分析和讨论，本文做出了一些假设，

例如部门间生产率的标准化，以及中间产品价格与最终产品相等等，因此本文的结论只能作

为在一定条件下政策的可能效果参考，并不能直接作为政策效果预测。特别地，本文考虑的

是静态模型下生产网络的形成以及政策的影响，并未考虑企业和家庭的动态决策，如果要具

体比较不同减排方式的成本以及收益，则需要引入家庭的劳动供给决策、储蓄决策以及部门

资本积累决策，在动态的框架下讨论不同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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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证明中间品价格指数等于部门价格 

考虑中间品购买的成本最小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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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𝑗部门的中间品组合价格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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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显然有𝑃
 = 𝑃。 

 附录 2：对文中定理的证明 

 （A）对定理 2 的证明 

 由部门间生产网络ω的表达式容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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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价格效应满足
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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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价提升会导致其他部门更多地使用本部门的产品作为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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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
డ  ఠೕೖ

డೖ
ಶ ≤ 0，即本部门碳价提升会导致其他部门更少地使用本部门作为中间品。 

（B）对定理 3 的证明 

 由存在排放强度上限时生产网络的表达式容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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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排放上限是紧约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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𝑠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ଵ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ଵ

+ 𝜃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ଵ

𝑃
ா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ଵ

< 0 

 进一步假设价格效应满足：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ଵ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ଵ

1

𝑃

𝜕𝑃

𝜕𝑠



ୀଵ

−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

1

𝑃

𝜕𝑃

𝜕𝑠
≤ 0 

从而我们容易得到，当
డ

డ௦
≤ 0时有

డ  ఠೕೖ

డ௦
≤ 0。同时我们有： 



𝜕 𝑙𝑜𝑔 𝜔

𝜕𝑠

=
𝜃(1 − 𝛼)

𝛼

1

𝑠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
− 𝜃

𝑃
ா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

− 𝜃(1 − 𝛽)
1

𝑃

𝜕𝑃

𝜕𝑠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

−
𝜃(1 − 𝛼)

𝛼

1

𝑠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ଵ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൫ଵିఉ൯
+ 𝑠𝑃

ாቁ
ିఏ


ୀଵ

+ 𝜃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ଵ

𝑃
ா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ଵ

+ 𝜃(1

− 𝛽)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ଵ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ଵ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ଵ

𝜕𝑃

𝜕𝑠



ୀଵ

= 
𝜃(1 − 𝛼)

𝛼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𝑠
− 𝜃𝑃

ா൩
1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
൦1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ଵ

൪

− 𝜃(1 − 𝛽)
1

𝑃

𝜕𝑃

𝜕𝑠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ఈିଵ)/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
൦1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ଵ

1
𝑃

𝜕𝑃

𝜕𝑠

1
𝑃

𝜕𝑃

𝜕𝑠



ୀଵ

൪ 

在

భ

ು

ങು
ങೞೖ

భ

ುೖ

ങುೖ
ങೞೖ

< 1的情况下我们立刻得到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
𝑠

ି(ଵିఈ)/ఈ
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 𝜏
ିఏ ቀ𝜇

ିଵ𝐴
ିଵ/ఈ𝑠

ି(ଵିఈ)/ఈ𝑤ఉ𝑃

(ଵିఉ)
+ 𝑠𝑃

ாቁ
ିఏ


ୀଵ

1
𝑃

𝜕𝑃

𝜕𝑠

1
𝑃

𝜕𝑃

𝜕𝑠



ୀଵ

< 1 

从而有
డ  ఠೕೖ

డ௦ೖ
≥ 0。 

（C）对定理 5 的证明 

注意到部门 TFP 的表达式为： 

𝐴 = ቆනൣφ𝑙(φ)ஒ𝑚(φ)(ଵିஒ)𝑒(φ)ଵି൧
ିଵ

 𝑔(φ)𝑑φቇ


ିଵ

 



下面求解最优的部门内部资源分配，最大化生产率问题为： 

𝑚𝑎𝑥 ቆනൣφ𝑙(φ)ஒ𝑚(φ)(ଵିஒ)𝑒(φ)ଵି൧
ିଵ

 𝑔(φ)𝑑φቇ


ିଵ

 

𝑠. 𝑡. න 𝑙(𝜑)𝑔(𝜑)𝑑𝜑 = 1, න 𝑚(𝜑)𝑔(𝜑)𝑑𝜑 = 1, න 𝑒(𝜑)𝑔(𝜑)𝑑𝜑 = 1 

一阶条件为： 

σ

σ − 1
𝐴



ଵ


σ − 1

σ
𝑦(φ)ି

ଵ
𝑔(φ)αβ

𝑦(φ)

𝑙(φ)
= λ𝑔(φ) 

𝜎

𝜎 − 1
𝐴



ଵ


𝜎 − 1

𝜎
𝑦(𝜑)ି

ଵ
ఙ𝑔(𝜑)𝛼(1 − 𝛽)

𝑦(𝜑)

𝑚(𝜑)
= 𝜇𝑔(𝜑) 

𝜎

𝜎 − 1
𝐴



ଵ


𝜎 − 1

𝜎
𝑦(𝜑)ି

ଵ
ఙ𝑔(𝜑)(1 − 𝛼)

𝑦(𝜑)

𝑒(𝜑)
= 𝜓𝑔(𝜑) 

其中𝑦(φ) = φ𝑙(φ)ஒ𝑚(φ)(ଵିஒ)𝑒(φ)ଵି。从而得到： 

αβ𝐴

𝑦(φ)
ିଵ



∫ 𝑦(φ)
ିଵ

 𝑔(φ)𝑑φ
= λ𝑙(φ) 

α(1 − β)𝐴

𝑦(φ)
ିଵ



∫ 𝑦(φ)
ିଵ

 𝑔(φ)𝑑φ
= μm୧(φ) 

(1 − α)𝐴

𝑦(φ)
ିଵ



∫ 𝑦(φ)
ିଵ

 𝑔(φ)𝑑φ
= ψe୧(φ) 

将以上三式在部门内做积分得到αβ𝐴 = λ，α(1 − β)𝐴 = μ，(1 − α)𝐴 = ψ，进而

得到最优资源分配满足： 

𝑙(φ) = 𝑚(φ) = 𝑒(φ) =
𝑦(φ)

ିଵ


∫ 𝑦(φ)
ିଵ

 𝑔(φ)𝑑φ
 

从而又有𝑦(φ) ∝ φ𝑙(φ) ∝ φ𝑚(φ) ∝ φ𝑒(φ)，回代得到𝑙(φ) ∝ φିଵ，进而有最优分配为： 

𝑙(φ) = 𝑚(φ) = 𝑒(φ) =
φିଵ

∫ φିଵ𝑔(φ)𝑑φ
 


